


相关事项的议案。 

5、2014 年 12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关于向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限制性股票

的授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了《关于向股权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相关公告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交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 

(二)董事会关于符合授予条件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河南明泰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修订稿）》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激励计

划规定的授予条件均已满足，确定授予日为 2014 年 12 月 15 日，满足授予条件

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二）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为不适当人员； 

2、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 

3、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形； 

4、公司董事会认定其他严重违反公司有关规定的。 

 (三）权益授予的具体情况。 

1、授予日：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本次权益授予日为

2014 年 12 月 15 日； 

2、授予数量：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为 16,756,000 股。 

3、授予人数：本次限制性股票授予人数为 184 名。 

4、授予价格：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6.00 元/股。 

5、股票来源：本计划所涉标的股票来源为公司定向增发的股票。 



6、激励计划的有效期、锁定期和解锁安排情况： 

本计划有效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 5 年。 

在授予日后 12 个月为标的股票锁定期，激励对象根据本计划持有的标的股

票将被锁定且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在解锁期，公司为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

办理解锁事宜，未满足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

解锁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锁安排 解锁时间 
可解锁数量占限制

性股票数量比例 

第一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24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40% 

第二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36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三次解锁 
自授予日起满 36 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至 

授予日起 48 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7、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共 184 人，限制性股票分配如下：  

姓名 职务 
获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万股） 

占授予限制性股

票总数的比例 

占目前总股本的

比例 

杜有东 总经理 50 2.98% 0.12% 

王利姣 副总经理 30 1.79% 0.07% 

郝明霞 副总经理 30 1.79% 0.07% 

雷鹏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30 1.79% 0.07% 

孙军训 
副总经理、 

财务总监 
30 1.79% 0.07% 

刘杰 副总经理 30 1.79% 0.07% 

中层以上管理人

员、其他骨干员

工 

178 人 1,475.6 88.06% 3.68% 

合计 184 人 1,675.6 100.00% 4.18% 

二、监事会对激励对象名单核实的情况 

本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具备《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任职资格，不存在最近三年内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宣布

为不适当人选，也不存在最近三年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

处罚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励有关备忘

录 1-3 号》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公司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的主

体资格合法、有效。同意以 2014 年 12 月 15 日为授予日，向 184 名激励对象授



予 16,756,000 股限制性股票。 

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授予人员名单与公司 2014 年第三次临时



（三）《明泰铝业独立董事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四）《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明泰铝业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


